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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4 月 28 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

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文主持，经过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巨

潮资讯网，《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2、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设立产品登记与开发

部，促进公司国际业务发展。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

资讯网。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应以特别决议通过。 

该事项尚需商务、工商部门审核，《公司章程》的最终修改以相关

政府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4、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提高决策效率，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会

议同意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

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条款附后），本次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和《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

网。 

其中，《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1：《公司章程》修订的主要条文 

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

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

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是由利尔化学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并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在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 510700400000030。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于设立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公司系经财政部 2007 年 6 月 21 日财防

[2007]88 号《财政部关于整体变更设立利尔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批复》、

商务部 2007 年 7 月 24 日商资批[2007]1227 号

《商务部关于同意利尔化学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利尔化学有

限公司整体变更并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在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700620960125J。 

第三条 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2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3400 万股，于 2008 年 7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00 万股，于 2008

年 7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9 年 8 月

27 日，公司以总股本 134,962,689 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

股本达到  202,444,033 股，注册资本增加到

202,444,033 元。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因配股

发 行 ， 注 册 资 本 由  202,444,033 元 增 加 到

262,186,515 元。 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以总股

本 262,186,51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 送 红 股 5 股 ， 公 司 总 股 本 达 到 

524,373,030 股，注册资本增加到 524,373,030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2,186,515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4,373,030 元。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设立时，发起人姓名/

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的股份
数（股） 

持股比
例（%）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6,790,804 36.440 

中通投资有限公司 34,723,088 34.39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化工材料研究所 

13,236,209 13.110 

陈学林 9,851,940 9.758 

张成显 1,817,328 1.800 

张俊 1,817,328 1.800 

蒋勇 1,009,627 1.000 

黄世伟 1,009,627 1.000 

魏平 302,888 0.300 

宋剑安 201,925 0.200 

何勇 201,925 0.200 

合  计 100,962,689 100.000 

上述发起人均以其享有的利尔化学有

限公司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出资。2007 年 7 月 31 日，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岳总验字

[2007]第 20 号《验资报告》对发起人出资

情况进行了验证。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设立时，发起人姓名/名称、认

购的股份数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的股份
数（股） 

持股比
例（%）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36,790,804 36.440 

中通投资有限公司 34,723,088 34.39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
料研究所 

13,236,209 13.110 

陈学林 9,851,940 9.758 

张成显 1,817,328 1.800 

张俊 1,817,328 1.800 

蒋勇 1,009,627 1.000 

黄世伟 1,009,627 1.000 

魏平 302,888 0.300 

宋剑安 201,925 0.200 

何勇 201,925 0.200 

合  计 100,962,689 100.000 

上述发起人均以其享有的利尔化学有限公司

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出资。2007

年 7 月 31 日，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岳总验字[2007]第 20 号《验资报告》对发起人

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 

2008 年 6 月 12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00 万股，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到 134,962,689 股，注

册资本增加到 134,962,689 元。2008 年 7 月 1 日，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2008]2096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验证。 

2009 年 8 月 27 日 ， 公 司 以 总 股 本 

134,962,689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 转 增  5 股 ， 公 司 总 股 本 达 到 

202,444,033 股，注册资本增加到 202,444,033 元。

同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2009]176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验证。 

2016 年 1 月 26 日，公司因配股发行，新增股

份 59,742,482 股，总股本达到 262,186,515 股，

注册资本增加到 262,186,515 元。其中，四川久远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 人 民 币 出 资

163,406,357.94 元认购 16,555,862 股，中通投资

有限公司（外资股东）以港币出资折合人民币

154,222,599.30 元认购 15,625,390 股，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以人民币出资

54,793,156.95 元认购 5,551,485 股，其他股东出

资 217236183.2 元人民币认购 22,009,745 股。本

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 589,658,297.34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 14,050,269.2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75,608,028.06 元。其中计入股本 59,742,48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515,865,546.06 元。

同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

汇会验[2016]0104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证。 

2016年 4月 8日，公司以总股本 262,186,51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公司总股本达到 524,373,030 股，注册资本增

加到 524,373,030 元。其中，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 143,484,136 股，中通投资有限公

司（外资股东）持有 135,420,044 股，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持有 48,112,868 股，其

他股东持有 197,355,982 股。2016 年 4 月 28 日，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汇会验

[2016]2258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情况进行了验证。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62,186,515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24,373,030 股，均为

普通股。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

长（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持）主

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

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监事会副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

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

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

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

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

会。 

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

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

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

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

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可以设

副主席。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

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

于 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

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

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

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监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过之日起生效。 有权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附件 2：《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条款： 

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七条 各项对外投资审批权均在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无权

批准对外投资。如子公司拟进行对外投

资，应先将方案及相关材料报公司，在公

司履行相关程序并获批准后方可由子公

司实施。  

第七条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

司）有权决定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且同一项目累计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

元的对外投资事项，除此权限之外的投资事项的

均应通过公司审批。如子公司拟进行对外投资，

且权限超过自身决策范围，应先将方案及相关材

料报公司，在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并获批准后方可

由子公司履行程序并实施。 

  

附件 3：《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修订条款： 

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十四条 子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

产（不含购买原材料或者出售商品等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

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债权或债务重组、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签订委托或许可协议等

交易事项，依据母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应当

提交母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应提

交母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

施。  

第十四条 子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

含购买原材料或者出售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资产）、对外投资（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或同一项目累计投资金额在人民币 1000 万

元以上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资产抵押、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签订委托或许

可协议等交易事项，依据母公司章程或其他制度

规定的权限应当提交母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的，应提交母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方

可实施。 

 




